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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

(

含已转让债权诉讼

)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的本金：299,516,928.01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相关诉讼计坏账准备。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厦工股份” ）于2020年12月28日收到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异181号《执行裁定书》、（2020）闽02执异182号《执行裁定书》及（2020）

闽02执异183号《执行裁定书》、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5民初3686《民事判决书》、南平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7执异34号 《执行裁定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进展情况进行统计 （含

已转让债权诉讼事项），诉讼涉及金额合计299,516,928.01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22.57%，其中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21.99%。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汇总情况

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9月26日对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挂牌。 2019年10

月15日，竞买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程资产” ）以起拍价400,294,241.22元在第二

次拍卖中竞拍成交。2019年10月30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刊登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

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依法将前述328家企业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创程资产。虽然上述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主债权已公告转让，但诉讼案件遍布

全国各个区域，债权人收到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法院办理所有债权转让需要一定

的程序，故其中部分诉讼案件进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理。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事项所涉及

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进行累计，截止目前已转让债权合计金额为291,812,994.28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21.99%，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申请人：厦门创

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徐州瑞高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卢传金、卢红、张丽、

买卖合同纠

纷

42,671,834.34 执行裁定

2

申请人：厦门创

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长春市厦工顺达机械有限公

司、通化市顺达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白山

市顺达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松原市厦工顺

达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张振权、宫世娜、张颖

买卖合同纠

纷

242,803,159.00 执行裁定

3

申请人：厦门创

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长沙广大汽车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刘志伟、黄斌

买卖合同纠

纷

6,338,000.94 执行裁定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累计情况

除前述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外，公司将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涉及诉讼事项进行累计，截止目前

债权金额为7,703,933.73元，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

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烟台京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姜冰、

王成行、景钱锋、冯凤华、

买卖合同纠

纷

1,410,000.00 民事调解

2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烟台天宏厦工机械销售修理有限公

司、烟台市金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及

返还原物纠

纷

313,000.00 一审判决

3

上海磊友成套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03,215.00 重审判决

4

上海磊友成套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724,352.60 重审判决

5

申请人:福建省建瓯市源

达竹木有限公司、吴建兴、

雷爱丽

被申请人：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013,151.13 执行裁定

6

福建金隆昌工业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人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对外追收债

权纠纷

181,804.00 一审裁定

7

西安厦工机械设备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宁夏晟厦恒辉商贸有限公司、张小

华

买卖合同纠

纷

1,301,411.00 保全裁定

8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及

前手方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司、山

西杰力博机械设备、等各相关方

票据追索权

纠纷

500,000.00 一审裁定

9

泉州市新辉大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厦门市三德洲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

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责任纠

纷

157,000.00 一审判决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徐州瑞高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瑞高”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长期拖欠公司货款

未及时支付，公司遂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州瑞高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正式受理该案。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出具（2016）闽02民初

9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州瑞高向公司支付货款42,671,834.34元及资金占用费等，因徐州瑞高等不

服该民事判决，于2017年9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由于徐州瑞高未在指定的期限预交受理

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出具（2017）闽民终10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因徐州瑞高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公司于2018年2月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正式受理该执行申请。 公司于2019年4月收到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9）闽02执3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徐州瑞高等所有的款项人民币7085万元等值财

产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1月29日、2017年7月13日、2017年10月11日、2018年2月8日及2019年4

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临2016-054” 、“临2017-062” 、“临2017-082” 、“临2018-007” 及“临2019-027”

号公告。 创程资产于2019年10月15日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竞得徐州瑞高涉案执行依据项下的债权，随后

与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并向徐州瑞高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

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及创程资产均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异181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变更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2019）闽02执379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2、长春市厦工顺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顺达” ）、通化市顺达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通化配件” ）、通化市顺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设备” ）、白山市顺达工程机械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山顺达” ）及松原市厦工顺达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原顺达” ）为

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长期拖欠公司货款未及时支付，公司遂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春

顺达、通化配件、通化设备、白山顺达及松原顺达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年11月10日正式受理该案。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2016）闽民初119号《民

事判决书》，因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出具（2019）最高法民终591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判决维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

初119�号民事判决中主要判决事项，即通化配件、长春顺达、白山顺达和松原顺达分别应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公司货款42,090,515.46元、183,683,886.49元、13,087,259元和3,941,498.05元及资金

占用费等，合计金额为242,803,159.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12日及2019

年8月28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16-066” 、“临2018-078” 及“临2019-080” 号公告。

创程资产于2019年10月15日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竞得本案执行依据项下的债权， 随后与公司签订

了《转让协议》。 因长春顺达、通化配件、通化设备、白山顺达及松原顺达未履行（2019）最高法民终591

号判决义务，经创程资产申请，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及创程资产均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异183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变更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2020）闽02执699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3、长沙广大汽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广大”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长期拖欠公司

货款未及时支付，公司于2010年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沙广大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

占用费等。 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0年7月出具（2010）厦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长沙广大向厦工股份支付拖欠货款6,338,000.94元及资金占用费等。因长沙广大拒不履行该判决书义

务， 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1月和12月出具

（2010）厦执行字第379-1号《执行裁定书》和（2010）厦执行字第379-2号《执行裁定书》。 创程资产于

2019年10月15日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竞得长沙广大涉案执行依据项下的债权，随后与公司签订了《转让

协议》，并向长沙广大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

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及创程资产均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异182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变更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2020）闽02执135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烟台京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京盛”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厦工” ）购买机器，因拖欠部分货款，济南厦工遂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该案审理过程中经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于2020年12月10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

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7135号《民事调解书》，达成如下协议：1.济南厦工与烟台京盛于2020年3

月17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200317-YT的工程机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剩余欠款850,000元，烟台京盛

从2020年11月起分29个月，每月20日前还款29310元，共计28期，第29期还款数额为29320元。姜冰、王成

行、景钱锋、冯凤华为此项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 2.济南厦工于烟台京盛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

编号为20200419-YT的工程机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剩余欠款560,000元，烟台京盛从2020年11月起分

30个月，每月20日前还款18660元，共计29期，第30期还款18860元。 姜冰、王成行为此项债务的连带责任

保证人。 3.济南厦工与烟台京盛于2020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200420YT-001的工程机械分期

付款买卖合同， 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 4. 济南厦工与烟台京盛于2020年5月13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20200513YT-1的工程机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 5.济南厦工与烟台京盛于2020年5

月13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200513YT-2的工程机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6.济南厦

工与烟台京盛于2020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T20200801的工程机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按照原合

同约定履行。

2、烟台天宏厦工机械销售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天宏” ）于 2020年8月向济南厦工购买一

台装载机，合同签订当日济南厦工按烟台天宏的指示将机器交付于烟台市金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烟台金奥” ）并验收，但烟台金奥以货物瑕疵为由要求调换一台新装载机，济南厦工又将另一台装

载机交付于烟台金奥并验收合格。 因烟台天宏与烟台金奥未支付装载机货款，济南厦工于2020年11月遂

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烟台天宏与烟台金奥返还一台装载机及另一台装载机货款

等。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7日正式受理该案，案号为（2020）鲁0112民初9378号。

2020年12月28日， 济南厦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2020） 鲁0112民初9378号 《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烟台天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厦工支付货款313,000.00元；2.烟台天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厦工支付以313,000.00为基数， 按照万分之五/日计算的违约金；3.烟

台金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之日内向济南厦工返还装载机，烟台天宏予以协助；4.驳回济南厦工其他诉讼

请求。

3、上海磊友成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磊友” ）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 ）为其代理出口矿山机械等出口业务，其中厦工国贸代理出口一批机

械设备给坦桑尼亚客户的货款未收回，已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起索赔，并获赔部分货款但尚有剩

余敞口。 上海磊友以厦工国贸未按约定支付货物尾款为由于2019年1月31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驳回上海磊友的起诉。同时公司也提起上诉，后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168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审理。 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19年8月13日及2020年3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19-074” 及“临2020-016” 号公告。

厦工国贸于2020年12月14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2020）闽0203民初399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厦工国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磊友支付货款103,215元及利息；2.驳回上

海磊友的其他诉讼请求。

4、厦工国贸仍为上海磊友代理矿山机械等出口业务，另有一批机械设备仍是出口给坦桑尼亚客户，

相关货款未收回，厦工国贸已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起索赔，并获赔部分货款但尚有剩余敞口。上海

磊友以厦工国贸未按约定支付货物尾款为由， 于2019年1月31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支付剩余货款，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驳回上海磊友的起诉，同时公司也提起上诉。后续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3419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审理。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19年8月13日及2020年3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19-074” 及“临2020-016” 号公告。

厦工国贸于2020年12月14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2020）闽0203民初400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厦工国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磊友支付货款724,352.6元及利息；2.厦工

国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磊友支付律师费25000元。

5、福建省建瓯市源达竹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达公司” ）是厦工国贸客户，因源达公司未按约定

支付厦工国贸两笔采购款，厦工国贸遂提起仲裁申请。 厦工国贸于2020年4月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厦

仲裁20191319号和厦仲裁字20191320号《裁决书》。因源达公司拒不履行上述《裁决书》，厦工国贸向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源达公司分别向厦工国贸支付货款1,128,654.47元和1,884,

496.66元及违约金等，随后案件转移至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厦工国贸于2020年11月16日收到南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闽07执280号和（2020）闽07执281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 源达公司等

对上述案件提出异议,厦工国贸于2020年12月8日收到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闽07执异34号《受

理/应诉通知书》和(2020)闽07执异35号《受理/应诉通知书》。 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20年3月4日、2020年

5月26日及2020年12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 “临2020-016” 号、“临2020-041” 及“临2020-072” 公告。

2020年12月28日，厦工国贸收到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7执异34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

如下：1. 准许源达公司、 吴建兴、 雷爱丽撤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 2. 终结对不予执行厦仲裁字

20191320号裁决申请的审查。 同日，厦工国贸收到（2020）闽07执异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1.准

许源达公司、吴建兴、雷爱丽撤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 2.�终结对不予执行厦仲裁字20191319号裁决

申请的审查。

6、厦工国贸于2017年为福建金隆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隆昌” ）代理采购出口产

品业务，因协议约定等因素尚未达到向福建金隆昌支付尾款条件且其进入破产清算，故其破产管理人于

2020年9月向长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厦工国贸支付尾款181,804.00元。 厦工国贸提交答辩状期

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厦工国贸于2020年11月2日收到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的（2020）闽0625民初

16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 厦工国贸不服长泰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状》，并于2020年12月2日收到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6民辖终123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厦工国贸于2020年12月4日收到长泰县

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号为（2020）闽0625民初1640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0月12日及2020年

12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临2020-060” 及“临2020-072” 公告。

长泰县人民法院认为福建金隆昌管理人以厦工国贸愿意按核对结果给付欠款为由， 提出撤诉申请，

符合法律规定，应于准许。 2020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长泰县人民法院（2020）闽0625民初1640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福建金隆昌管理人撤诉。

7、宁夏晟厦恒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夏晟厦恒辉” )于2018年2月向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厦

工机械设备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厦工” ）购买机台,因拖欠部分货款未及时支付,西安厦

工遂向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宁夏晟厦恒辉支付拖欠货款968,000.00元等，并于2020

年12月15日向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西安厦工于2020年12月18日收到西安市长安区人

民法院（2020）陕0116民初98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查封宁夏晟厦恒辉、张小华名下价值共计

1,301,411.00元的不动产，查封期限十二个月。

8、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和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等开出22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经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承兑，金额总共为1255万元。涉案票据开出

后经其他被告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司、太原神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和山西杰力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相

继连续背书后陆续流转至公司，而因出票人与承兑人拒绝对到期后案涉票据履行付款义务，故公司向法

院提请诉讼，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其他相关前手方进行追索。 期间受多方因素影响，公司向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回票据号码为1308****7148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的起诉。 公

司于近期重新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票据号码为1308****7148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并于

2020年10月19日收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1民初1536号《传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

5月9日、2020年6月18日及2020年10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39” 、“临2020-046” 及“临2020-062”

号公告。

2020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1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向厦工股

份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50万元及利息；2.驳回厦工股份的其他诉讼请求。

9、泉州市新辉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新辉大” ）于2008年向厦门市三德洲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三德” ）采购一台厦工股份生产的挖掘机，因责任纠纷问题，泉州新辉大向泉州市

泉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厦门三德和厦工股份退还已支付价款15.7万元及利息。 公司于2020年11

月17日收到泉港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号为（2020）闽0505民初3686号。 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20

年12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

2020-072” 号公告。

2020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5民初3686《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驳回泉州新辉大的诉讼请求。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相关协议，上述3个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的相关费用将由债权受让人创程资产承担。本次已转让

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详见2019年10月19日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96” 号公告。

基于谨慎性原则，除上述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

计准则的规定对未转让债权诉讼案件提坏账准备共约311.72万元。 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

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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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诉与反诉已立案受理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诉原告，反诉被告。

●涉案的金额：本诉的涉案金额3,290.8万元（不包括诉讼费），反诉的涉案金额640万元（不包括律

师费和诉讼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公告涉及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

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实际影响以法院最

终判决为准。 合同标的物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该案件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推进，

公司将通过司法程序，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公司提起诉讼情况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果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果栗” ）于2019年12月3日签订合同编号为GL20190826-szhc01的《产品销售合同》。 现公司就

《产品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近日收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出具

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苏0591民初12609号】。

2.上海果栗提起反诉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转来的《民事反诉状》，获悉法院已受理上海果栗反诉公司《产品销售合同》纠

纷事项。

3.公司增加诉讼请求情况

公司在案件【（2020）苏0591民初12609号】中增加了诉讼请求，即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编

号为GL20190826-szhc01的《产品销售合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566944194

原告代理人：上海江三角（苏州）律师事务所

被告1：上海果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71NQ4D

被告2：池峰

身份证号码：310******1419

被告3：高燕

身份证号码：310******1824

（二）事实与理由

原被告双方就智能柔性直驱环行线及相关配套产品采购事宜于2019年12月3日签订合同编号为

GL20190826-szhc01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智能柔性直驱环行线（iTS-M540）及

相关配套产品，包括智能柔性直驱环行线定子1000套，动子3000套，控制器100套，总价款为3200万元。

合同约定：动子、定子的结构件由原告提供，被告提供除结构件以外的其他部件如驱动板、电源管理板、

传感器、线圈、背铁、磁铁、控制器等，由被告将双方的部件集成在一起测试合格后交付给原告验收。 原告

于2019年12月25日向被告支付了首批货款320万元。

2019年12月28日，原告设计出定子、动子的结构件图纸后组织原被告双方对图纸进行评审，评审通

过后向第三方采购交付给被告。 被告于2020年2月29日向原告交付首批经过集成、测试的样品（包括定

子1.5套，动子4套，控制器1套），原告经测试后发现有多项指标不符合技术协议的约定并及时将问题清

单反馈给被告，后双方就不符部分进行多次沟通，被告也进行了整改，但始终无法达到技术协议的要求。

应被告要求，原告于2020年7月28日将汇总的问题清单发给被告，同时原告表示将要终止合作，被告承诺

改用自己的零部件在自己搭建的平台上进行测试并在8月20日完成整改， 结果8月19日提交的测试结果

关键技术参数仍不合格。

原告为该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但测试改进持续时间太久技术无法达标错失市场先机，根据

《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于2020年9月4日向被告发送邮件正式提出解除合同，2020年10月10日再次

发出工作联络函，但被告拒绝返还原告已支付的款项、支付违约金，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GL20190826-szhc01的《产品销售合同》；

2.被告1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320万元；

3.被告1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共计80万元；

4.被告1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0.8万元；

5.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1承担；

6.被告2、3与被告1承担连带责任。

三、反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反诉当事人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上海果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反诉事实和理由

2019年12月3日， 反诉原被告就智能柔性直驱环形线及相关配套产品采购事宜签订 《产品销售合

同》(合同编号：GL20190826-szhc01) 及 《技术协议》， 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智能柔性直驱环形线

（iTS-M540)及相关配套产品，包括智能柔性直驱环形线定子1000套、动子3000套，控制器100套，总价

款为人民币3200万元。 《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的产品为非标定制，动子结构件、定子结构件

按照被告要求定制设计，由被告加工后发给原告集成测试。

原告于2020年3月2日向被告交付3件样件后，及时有效地配合被告需求进行测试整改。 在组装测试

过程中，发现被告结构件设计存在问题。 3月26日，原告通过邮件将汇总的结构件问题点发给被告的结构

设计工程师，并于3月30日至被告处当面沟通结构件问题。被告亦明确表示，其计划优化工程样机的结构

件。 截至反诉提起之日，被告仍未提供合格的结构件。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被告反复提出诸多超出《技术协议》约定之要求。 原告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积

极配合至今，对超出协议约定之外的要求亦尽力提供整改方案并着手开展优化工作。 原告提供的样件于

4月份已全面符合《技术协议》所约定的各项指标。然而，被告除了未提供合格结构件、反复提出超出《技

术协议》要求外，还对《技术协议》内容作不符合行业惯例的解释，并以该等理由作为原告未通过验收的

依据，迟迟不下订单，导致原告无法生产、交付首批产品。

依据《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合同的履行需双方共同配合完成。 被告迟迟未提供合格结构件，并通过

反复提出超出协议之要求、对协议要求恶意做不符合行业惯例解释来不予验收通过，以阻却原告依据合

同将样件投产交货，《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并未成就。 然而，被告于7月28日向原告表示

终止合作。 9月4日与10月10日，被告发送邮件和《工作联络函》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 被告的行为违反

《产品销售合同》，应按被解除合同未履行部分价款总额的20%,即640万元，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产品销售合同》签订后，原告倾尽全公司技术力量研发并为保证按时交货及时采购相应备件，全

面履行合同义务。 被告单方面主张解除合同行为为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及无法挽回的市场机会

损失。

（三）反诉请求

1.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共计640万元；

2.反诉被告归还反诉原告提供的包括样件、图纸、文字说明在内的一切涉及反诉原告商业秘密的材

料，无法归还的应彻底销毁；

3.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

均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合同标

的物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 该案件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推进， 公司将通过司法程

序，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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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645号）核准，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373,32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5.17元，募集资金总额399,999,980.93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95,715,666.47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年12月11日足额划至公司指

定的资金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0年12月11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603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2020年12月29日，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常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两

份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8110201013801272560 2020-12-11 20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常德支行

755921125610809 2020-12-11 196,245,263.95

合计 396,245,263.95

说明：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其他发行费用529,597.48元。

三、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12月29日，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8110201013801272560，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债务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钮嘉、张铁栓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常德支行、海通证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12月29日，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常德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755921125610809，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债务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钮嘉、张铁栓、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或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常德支行、海通证券《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环保 公告编号：

2020-138

债券代码：

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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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29日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12月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12月2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71号中公教育大厦十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少云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23,570,2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9.17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02,189,1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3.9464％。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1,381,0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3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1,381,2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3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5人，代表股份21,381,0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32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广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23,569,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23,569,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田维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690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66

转债代码：

113556

转债简称：至纯转债

转股代码：

191556

转股简称：至纯转股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8），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券商、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于近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以下

简称“乙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该《三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 216350100100120053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如有将该募集资金以存单或通知存款形式存放，应及时通知丙方，并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肖翔云、施继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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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2月24日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12月29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

席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商晓波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议案》。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30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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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签订《绿色建筑产业园三期项目》投资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公告编号：2020-067）的相关内容。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竞拍取得重

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南川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南川区招拍挂

NC2020让12-3-2（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4分区01/01（B）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议案》，授权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

相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竞得土地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1、出让土地编号:� NC2020让12-3-2（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4分区01/01（B）地块

2、土地出让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出让宗地位置：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7社、景秀村10社、12社，花盆村4社（东邻南神路，南邻A4分

区01/01（A）地块，西邻兴湖西路，北邻兴湖大道）

4、出让宗地面积：183894平方米（具体面积以实测为准）

5、土地用途：二类工业用地

6、出让年限：50�年

7、成交价格：1766万元

三、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的土地是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签订《绿色建筑产业园三期项目》投资协议书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土地取得将快速启动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增加公司的产能及营业收入。

风险提示：土地的取得尚需完成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交纳土地款及办理土地证等相关工作，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董事会授权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相关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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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5月19

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东菱” )�的融资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

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额度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刊登的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

二、 担保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天长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滁州支

行” ）签订了编号为“DLYC20201225-2” 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滁州东菱与建设银行滁州

支行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

三、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甲方）：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天长路支行

债务人：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人在2020年12月29日至2023年12月28日期间（下称“主合同签订期间” ）

与债权人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

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

项下的一系列债务。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

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后三年止。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150,000万元人民币， 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2019年度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4.66%；公司实际签署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24,500

万元人民币， 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70%。

公司及子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

五、 备查文件

公司与建设银行滁州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